附件4

巫山县征地房屋搬迁费、住房拆迁临时安置费、
货币安置奖励及房屋拆迁奖励费标准

	项目
	标准
	备  注

	房屋搬迁费（含搬迁损失、运输及误工费）
	1000元/人
	按2次计发。公益性单位搬迁费按拆迁面积100元/平方米计发。

	住房拆迁临时安置费
	10元/平方米·月
	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方式的，按可批准宅基地面积计发临时安置费。

	
	
	安置房安置、货币安置方式的，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计发临时安置费。

	货币安置奖励
	20~15平方米/人
	选择货币安置方式的住房安置对象，在规定时间内签约的，给予每人20平方米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奖励；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，选择货币安置方式的，在规定时间内签约的，给予每人15平方米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奖励。

	房屋拆迁奖励费
	200元/平方米
	在规定时限内交房并配合拆迁结束的，可按拆迁的村民住宅房屋（简易结构房屋除外）合法建筑面积计发拆迁奖励费。



